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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办事指南（简版）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玉溪市行政区域内列入《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及其他标准的医疗机构的执业注册登记、变更、校验、延续、补证、注销的行政许可。
二、审批条件
（一）执业登记
1.符合《行政许可决定书》或《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中核准的事项；
2.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及其它标准、规范、指南和规定的；
3.投资到位，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4.医疗机构用房能满足诊疗服务功能；
5.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能满足医疗机构正常运转； 

6.医疗机构规章制度符合要求；
7.消毒、隔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查考核合格。
（二）变更登记
1.法定代表人变更：出具法定代表人变更证明文件（任命书）； 

2.主要负责人变更：具有执业医师资格，并经执业注册后，连续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从事5年以上同一专业的临床工作；
3.增设诊疗科目、床位、增加执业地点：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及其它标准、规范、指南和规定的；申请减少诊疗科目、床位（牙椅）及执业地点的，减少后的诊疗科目、床位、执业地点建筑面积仍然符合已注册登记的医疗机构类别、级别标准；
4.机构名称变更的，新的机构名称符合医疗机构名称命名规则；
5.地址、类别、设置申请人发生变更的，按新设置审批程序实施。
（三）校验登记
1.诊疗科目、床位（牙椅）等执业登记项目以及卫生技术人员、业务科室和大型医用设备符合医疗机构执业注册标准；
2.校验期内接受卫生行政部门检查、指导结果及整改情况符合规定；
3.校验期内发生的医疗民事赔偿（补偿）情况（包括医疗事故）以及卫生技术人员违法违规执业按规定处理；
4.特殊医疗技术项目开展情况符合要求。
（四）延续注册登记
1.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及其它标准、规范、指南和规定的；
2.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3.医疗机构用房能满足诊疗服务功能；
4.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满足医疗机构正常运转； 

5.医疗机构规章制度符合要求。
（五）补发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遗失或损毁并在有效期内的；
2.申请人在市级媒体（如《玉溪日报》），刊登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遗失公告。
（六）依申请注销登记
1.因合并或者分立而终止；
2.歇业；
3.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
4.个体行医人员死亡或者丧失行医能力的。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102号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卫健委窗口
办事窗口：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102号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卫健委窗口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乘车方式：市内可乘坐31路，32路，6路公交车到达
四、申请材料
医疗机构行政许可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 件/

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注册登记
	校验
	延续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经营性质及机构名称变更
	诊疗科目、床位（牙椅）变更、增加执业地点
	补证
	依申

请注

销

	1
	书面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
	√
	√
	√
	√
	√
	√

	2
	《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原件
	纸质
	1
	√
	
	
	
	
	
	

	3
	《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原件
	纸质
	1
	
	
	
	√
	√
	
	

	4
	《医疗机构校验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
	√
	
	
	
	

	5
	《医疗机构延续注册登记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
	
	
	
	

	6
	《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
	原件
	纸质
	1
	
	
	
	
	
	
	√

	7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补证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
	

	8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省级审批的提交）
	原件
	纸质
	1
	√
	
	
	
	
	
	

	9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
	复印件
	纸质
	1
	√
	√
	√
	√
	√
	√
	√

	10
	社会信用代码证
	复印件
	纸质
	
	
	
	
	
	
	√
	

	11
	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复印件
	纸质
	1
	
	
	
	
	√
	
	

	12
	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表（仅执业注册）及专业履历、身份证、资格证、执业证书
	原件
	纸质
	1
	√
	√
	√
	
	√
	
	

	13
	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
	复印件
	纸质
	1
	√
	
	
	
	√
	
	

	14
	资产评估报告
	原件
	纸质
	1
	√
	
	
	
	
	
	

	15
	医疗机构管理制度目录
	复印件
	纸质
	1
	√
	
	
	
	√
	
	

	16
	卫生监测报告和卫生学评价报告（可选）
	复印件
	纸质
	1
	√
	
	
	
	√
	
	

	17
	医疗废物合同或处置方式报告
	复印件
	纸质
	1
	√
	
	
	
	
	
	

	18
	医疗机构竣工验收报告（可选），消防验收报告（可选）
	复印件
	纸质
	1
	√
	
	
	
	√
	
	

	19
	诊疗设备清单
	原件
	纸质
	1
	√
	√
	√
	
	√
	
	

	20
	医疗机构执业人员情况登记表
	原件
	纸质
	1
	√
	√
	√
	
	√
	
	

	21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资格证、执业证、退休证、辞职证
	复印件
	纸质
	1
	√
	
	√
	
	√
	
	

	22
	各年度工作总结
	原件
	纸质
	1
	
	√
	√
	
	
	
	

	23
	诊疗科目、床位（牙椅）执业登记项目变更情况；提交医院科室设置结构图
	原件/复印件
	纸质
	1
	
	√
	√
	
	
	
	

	24
	诊疗场所变更的医疗机构提交变更诊疗场所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同时提交变更诊疗场所的平面设计图
	复印件
	纸质
	1
	
	√
	√
	
	
	
	

	25
	卫生技术人员、业务科室人员和大型医用设备变更情况；提交所变更诊疗科室人员名录、及资格证书、执业证书
	原件
	纸质
	1
	
	√
	√
	
	
	
	

	26
	校验期内接受卫生行政部门检查、指导结果及整改情况
	原件
	纸质
	1
	
	√
	√
	
	
	
	

	27
	校验期内发生的医疗民事赔偿（补偿）情况（包括医疗事故）
	复印件
	纸质
	1
	
	√
	√
	
	
	
	

	28
	医疗机构以及卫生技术人员违法违规执业及其处理情况
	原件
	纸质
	1
	
	√
	√
	
	
	
	

	29
	特殊医疗技术项目开展情况
	原件
	纸质
	1
	
	√
	√
	
	
	
	

	30
	法定代表人变更：符合法定代表人任职资格的证明材料；
主要负责人变更：拟变更的负责人的人身份证、资格证、执业证、职称证复印件、符合负责人任职资格的证明材料"
	原件
	纸质
	1
	
	
	
	√
	
	
	

	31
	财务会计报表（仅限于经营性质变更）
	原件
	纸质
	1
	
	
	
	√
	
	
	

	32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遗失公告
	原件
	纸质
	1
	
	
	
	
	
	√
	

	33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
	原件/复印件
	纸质
	1
	
	√
	√
	√
	√
	
	√

	34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原件/复印件
	纸质
	1
	
	√
	√
	√
	√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写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原件保存在XX”，审核人签名，注明日期，同时加盖公章。
五、办理时限
（一）执业登记
法定办理时限：4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受理后15个工作日（资料补正时间、审查及整改时间、公示时间不计算在内）。
（二）变更登记
法定办理时限：4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受理后15个工作日（资料补正时间、整改时间不计算在内）。
（三）校验登记
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受理后5个工作日（资料补正时间、整改时间不计算在内）。
（四）延续登记
法定办理时限：4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受理后15个工作日（资料补正时间、整改时间不计算在内）。
（五）补证
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受理后5个工作日（资料补正时间不计算在内）。
（六）注销登记
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受理后5个工作日（资料补正时间、公示时间不计算在内）。
六、审批收费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变更、校验、延续、补证、注销等行政许可事项不收费。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送达地点：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102号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卫生健康委服务窗口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 0877-2153771，监督电话：0877-6135209。
咨询及投诉地址：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102号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卫生健康委服务窗口B213室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相关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可到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卫健委窗口直接领取。
也可从玉溪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市卫健委网页）下载。
附件1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办理流程示意图
























附件2 

医疗机构变更诊疗科目、床位、增加执业地点
办理流程示意图
























附件3

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经营性质及机构名称变更
办理流程示意图






















附件4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校验办理流程示意图
















                                 






附件5  

医疗机构延续注册登记办理流程示意图


























附件6  

医疗机构补证申请办理流程示意图






















附件7  

医疗机构注销登记办理流程示意图
                                      





















申请人向市卫健委提出申请


提交医疗机构执业登记资料





市卫健委窗口接收材料


并出具材料接收凭证


出具接收凭证








视作未申请





需要补





市卫健委窗口限期补全资料并出具补正通知





不予受理，市卫健委窗口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符合要求





正材料





申请材料





审核结果





逾期未补全





材料符合要求





限期内补全资料





市卫健委窗口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不予注册登记





整改符合条件





市卫健委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审查





限期整改





审核不合格





现场不符合要求





现场审查结果





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资料审查合格后，报市卫健委审核后组织现场审查








逾期未整改的





不予注册登记





现场符合要求





审查人员撰写现场审查报告，现场审查专家签名








卫健委行政审批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并作出决定 





窗口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决定公开





申请人向市卫健委提出申请


提交医疗机构变更登记资料





市卫健委窗口接收材料


并出具材料接收凭证


出具接收凭证








视作未申请





需要补





市卫健委窗口限期补全资料并出具补正通知





不予受理，市卫健委窗口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符合要求





正材料





申请材料





审核结果





逾期未补全





材料符合要求





限期内补全资料





市卫健委窗口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整改符合条件





市卫健委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审查





限期整改





审核不合格





现场不符合要求





现场审查结果





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资料审查合格后，报市卫健委审核后组织现场审查








不予变更登记





逾期未整改的





不予变更登记





现场符合要求





审查人员出具现场审查意见








市卫健委分管领导作出决定 





窗口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决定公开





申请人向市卫健委提出申请


提交医疗机构变更登记资料





视作未申请





市卫健委窗口接收材料


并出具材料接收凭证


出具接收凭证








逾期未补全





不予受理，市卫健委窗口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符合要求





需要补正材料








市卫健委窗口限期补全资料并出具补正通知





审核结果





申请材料





材料符合要求





限期内补全资料





市卫健委窗口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和市卫健委对资料进行审查








不予变更登记





逾期未整改的





资料审核不合格





资料不符合要求





不予变更登记





限期整改





资料审查结果





整改符合条件





审查人员出具审查意见








资料符合要求





市卫健委分管领导作出决定 





窗口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决定公开





申请人向市卫健委提出申请


提交医疗机构校验申请资料





视作未申请





市卫健委窗口接收材料


并出具材料接收凭证


出具接收凭证








逾期未补全





不予受理，市卫健委窗口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符合要求





需要补正材料








市卫健委窗口限期补全资料并出具补正通知





审核结果





申请材料





材料符合要求





限期内补全资料





市卫健委窗口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和市卫健委对资料进行审查


根据校验需要，市卫健委组织进行现场审查





不予校验登记





逾期未整改的





不符合要求





审核不合格





资料审查结果


现场审查结果





不予校验登记





限期整改





整改符合条件





审查人员出具资料审查意见。根据校


验需要，审查人员出具现场审查意见











资料符合要求





市卫健委分管领导作出决定 





窗口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决定公开











申请人向市卫健委提出申请


提交医疗机构延续登记资料





市卫健委窗口接收材料


并出具材料接收凭证


出具接收凭证








视作未申请





需要补





市卫健委窗口限期补全资料并出具补正通知





不予受理，市卫健委窗口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符合要求





正材料





申请材料





审核结果





逾期未补全





材料符合要求





限期内补全资料





市卫健委窗口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资料审查合格后，报市卫健委审核后组织现场审查








市卫健委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审查





不予延续登记





逾期未整改的





现场不符合要求





审核不合格





不予延续登记





现场审查结果





限期整改





现场符合要求





整改符合条件





审查人员出具现场审查意见








市卫健委分管领导作出决定 





窗口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决定公开





申请人向市卫健委提出申请


提交医疗机构补证申请资料





视作未申请





市卫健委窗口接收材料


并出具材料接收凭证


出具接收凭证








逾期未补全





不予受理，市卫健委窗口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符合要求





需要补正材料








市卫健委窗口限期补全资料并出具补正通知





审核结果





申请材料





材料符合要求





限期内补全资料





市卫健委窗口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不予补证





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和市卫健委对资料进行审查








逾期未整改的





资料不符合要求





资料审核不合格





不予补证





限期整改





资料审查结果





整改符合条件





审查人员出具审查意见








资料符合要求





市卫健委分管领导作出决定 





窗口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决定公开





申请人向市卫健委提出申请


提交医疗机构注销登记资料





视作未申请





市卫健委窗口接收材料


并出具材料接收凭证


出具接收凭证








逾期未补全





不予受理，市卫健委窗口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符合要求





需要补正材料








市卫健委窗口限期补全资料并出具补正通知





审核结果





申请材料





材料符合要求





限期内补全资料





市卫健委窗口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不予注销登记





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和市卫健委对资料进行审查








逾期未整改的





资料不符合要求





资料审核不合格





不予注销登记





限期整改





资料审查结果





资料符合要求





整改符合条件





审查人员出具审查意见








市卫健委分管领导作出决定 





窗口收回《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出具《准予（注销）行政许可决定书》





决定公开








